
附件 

 

东莞市专利代理机构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东莞市专利代理机构的经营行为，促进专利代

理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的宗旨是建立合法经营、有序竞争、诚信自律

的代理行业规则。  

第三条 “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为本公约的监督和仲裁机构，

负责监督本公约成员单位遵守本公约，并做出相关决议或裁决。

“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设单数委员，由加入公约的中介代理机

构、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推选代表组成。 

第四条 “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日常工作委托东莞市知识产

权保护协会代为组织实施，重大决议和裁决必须通过召开会议表

决，也可以书面形式表决。“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或

裁决，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组成成员表决通过才能生效。 

第五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同意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为本公约最终裁决机构。本公约成员单位对于“自律公约

监督委员会”做出的裁决，如决议、处罚等，有不服或有异议的，

可在裁决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

权局）提出申诉，进行最终裁决。 



第六条 依法登记注册并在东莞市开展业务的专利代理机构，

承认本公约的，均可以申请加入本公约。申请加入本公约的专利

代理机构经本公约的监督机构经“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批准后

即成为本公约成员单位。 

 

第二章 自律条款 

  第七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承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专利

代理的有关政策，自觉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并就此接受本公

约的监督机构和本公约其他成员单位的监督和质询。 

  第八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承诺自觉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保守

客户的商业秘密，认真履行对客户的承诺，不对自身作夸大宣传。 

第九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承诺维护东莞市专利代理行业的市

场秩序，不进行不正当竞争。本公约禁止以下行为： 

1、对同行的经营活动、服务质量和声誉形象进行贬损。 

2、以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手段争夺本公约其他成员单位的原

有客户资源。 

3、通过本公约其他成员单位的在职或离职员工获取该成员单

位的商业秘密。 

4、聘用本公约其他成员单位的在职员工在本单位兼职或未办

理完原单位正常离职手续的职员。 

第十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有义务向本公约的监督机构举报专

利代理市场上的违法专利代理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其他中



介机构的超范围经营活动。 

 

第三章 公约的执行 

  第十二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承诺配合本公约的监督机构“自律

公约监督委员会”对违反本公约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自律公

约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对涉嫌违反本公约的成员单位进行调查，

也可以应本公约成员单位的请求对涉嫌违约的其他成员单位进行

调查。被调查的成员单位必须配合，并提供书面回复意见。 

第十三条 “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可以对违约的成员单位作

如下处理： 

1、书面警告，责令改正，违约 3 次以上自动退出本公约。 

2、在本公约全体成员单位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 

3、将调查和处理结果通过东莞市主流媒体向全社会公布，同

时将印发相关资料在知识产权系统内的各种活动、研讨会、培训

等活动中向企业派发。 

    4、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通报有关违约情

况，并提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按照相关规定

取消违约单位参与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的评优和资助活动的资格。 

5、取消违约单位作为本公约成员单位的资格。 

6、向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处通报

有关违约情况，并提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对

违规者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四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可以请求“自律

公约监督委员会”主持调解。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公约在“自律公约监督委员会”的主持下，经三

家以上发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本公约生效后向社会

公布。  

第十七条 本公约生效期间，经本公约三分之一以上成员单位

提议，并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单位同意，可以对本公约进行修改。

本公约的监督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修改内容。 

第十八条 本公约成员单位有退出本公约的自由。退出本公约

应书面通知本公约的监督机构。 

第十九条 本公约的监督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加入、退出本

公约的单位的名单。 

第二十条 本公约由本公约的监督机构负责解释。  

 

《东莞市专利代理机构自律公约》签约单位： 

 


